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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門教授習定論  

1. 求脫者 

2. 積集 

3. 於住勤修習 

○1  所緣              ○2  應知住有三           ○3  自體心無亂         ○4  此亂心有五 

 外緣－白骨等 第一住相應、定心者能見 最初住 － 勵力 外 － 於彼住心緣 

  於境無移念、相續是明人 正念住 －      不靜外散亂 

 上緣－定相 第二住相應、厭離心寂靜 覆審住 － 內 － 掉、沉、心味著 

  專意無移念、相續是明人 後別住 －  有隙      內散亂應知 

 內緣－意言 第三住相應、於前境凝住 調柔住 － 邪 － 應知邪緣相 

  定意無移念、相續是明人 寂靜住 －      謂思親族等 

   降扶住 －  麤重－生兩種我執 

 ○7  住資糧        外－ 最初得 功用住 － 有用 益損苦樂我 

 ○8  修定出離樂    上－ 次得世間淨 任運住 － 無用 是名麤重亂 

                  內－ 更增出世住  作意 

   ○5  九心住差別 ○6  四作意 於所緣相 分明而住 

  或從此乘 更趣餘乘 

  或從此定 更趣餘乘 

      

應捨 


